
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

川志函〔2022〕101号

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
四 川 省 地 方 志 学 会

关于认真做好四川省第二十次社会科学

优秀成果奖暨四川省第二十次地方志

优秀成果奖申报评审工作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地方志工作机构暨地方志学会、省直各部门地方志机构：

根据四川省社会科学评奖委员会办公室统一部署和我省地方

志优秀成果奖评审工作有关规定，拟开展四川省第二十次社会科

学优秀成果（方志类）初评暨四川省第二十次地方志优秀成果评

奖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奖范围

凡在四川省行政区域的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 2020年 1月 1

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期间正式出版（以第一次版、印时间为准）

的地方志书、旧志整理成果、译著及其他地方文献，公开发表或

经省级及其以上新闻出版部门批准的刊型内部资料（准印证第 01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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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号）上发表的地方志论文、研究报告，均属本次“社会科学优

秀成果奖”和“地方志优秀成果奖”（以下简称“社科奖”“地

方志奖”）评奖范围。公开或内部出版的各类年鉴，内部出版的

地方志书、旧志整理成果、译著及其他地方文献，可申报本次“地

方志奖”评奖。

二、成果申报

（一）“社科奖”方志类成果申报

申报人按《四川省第二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实施细则》

（见四川省社科联官网首页“通知公告”）第六章申报办法的具

体规定，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某一市（州）社科联、高校社科联或

省级学会（协会、研究会）作为初评单位进行申报。

本次“社科奖”采用网上申报方式。具体申报程序如下：

1.申报人进入“四川省社科评奖管理系统”（四川省社科联官网

首页右侧点击进入），在系统首页“通知公告”查看“申报人使用

手册和常见问题解答”，仔细阅读后按提示进行实名注册、登录

和申报，已注册用户直接登录。忘记账号密码见常见问题解答或

联系技术支持：400-800-1636。

2.下载《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申报评审表》（简称

《申报评审表》），按《申报评审表》“填写步骤”提示点击填

写，填写完成后务必点击“检查填报内容并保护文档”，在“四

川省社科评奖管理系统”上传并打印。

3.扫描上传材料。所有申报成果必须上传以下材料之一，作



—3—

为申报资格的佐证：（1）公开发表的（含刊型内部资料上发表）

上传该成果的刊物目录页；（2）公开出版的上传出版物封面及出

版信息扉页；（3）未曾公开发表或出版的上传省、部级及其以上

采用证明，或项目结项证书。与成果有直接关联的文章、书评及

其他社会影响材料等，请全部扫描到一个文件（含佐证材料目录）

后上传。

4.线上提交初评单位——省地方志学会。

四川省社科评奖网上申报系统于 10月 24日 09:00开通，11月

6日 17:00自动关闭。申报系统关闭后，一律不再受理申报和修改。

申报人于 2022年 11月 7日前将下列材料报送省地方志学会：

1.申报成果一式 5份，至少有 2份原件，其余可复印；

2.经“四川省社科评奖管理系统”打印的《申报评审表》一

式 3份，需本人或单位（集体成果）签章；

3.已上传“四川省社科评奖管理系统”的佐证材料打印装订

成册，提交 1份。

（二）“地方志奖”成果申报

各市（州）地方志工作机构（地方志学会）组织所辖县级地

方志工作机构进行成果申报，并作资格审查，签署推荐意见。省

直部门及所属单位集体与个人成果（集体成果须按程序审批），

直接向省地方志学会申报。

申报人于 2022年 11月 13日前将下列材料报送省地方志学

会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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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申报成果一式 5份，至少有 2份原件，其余可复印；

2.《四川省地方志优秀成果奖申报评审表》（请登录“四川省

情网”首页“理论研究”栏目下的“学会评奖”专栏下载）一式 3

份，需本人或单位（集体成果）签章。县级地方志工作机构需将

《四川省地方志优秀成果奖申报评审表》提交所在市（州）地方

志工作机构（地方志学会）进行资格审查并签署推荐意见后报送。

（三）其他事项

凡属本次“社科奖”“地方志奖”评奖范围之成果，均可单项

或兼项申报参评。未缴纳四川省地方志学会 2020、2021年度会费

的单位，申报时请补交会费（市州和省直地方志工作机构 1000元

/年，县级地方志工作机构 500元/年）。

本次参评成果不得多渠道、多头申报，一位作者只可申报 1

项，与他人合作成果增报 1项；以集体或单位署名的成果，原则

上不限项数。凡申报参评的成果及材料，不论获奖与否，都不退

还本人。

三、评奖日程安排

2022年 10月 24日至 11月 6日为“社科奖”申报阶段，10

月 24日至 11月 13日为“地方志奖”申报阶段。省社会科学优秀

成果（方志类）初评小组暨省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，负责

受理成果申报，进行资格审查。

12月 1日至 12月 15日为“地方志奖”评审和“社科奖”初

评推荐阶段。省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根据评审标准和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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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数确定的评奖数额，进行分类评议、复议评审与投票表决，提

出获奖项目等级建议，提交省地方志办、省地方志学会审查公示。

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（方志类）初评小组根据评审标准和省社会

科学评奖委员会办公室下达的推荐数额，在“地方志奖”评审基

础上进行民主评议与投票表决，提出“社科奖”初评推荐成果建

议，于 12月 21日前对初评推荐成果写出评语，连同成果原件或

复印件报省社会科学评奖委员会评审。

“社科奖”获奖项目公示后，省地方志办、省地方志学会将

对“地方志奖”获奖项目进行公示，并根据公示情况予以核准后

颁奖。

本次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（方志类）初评小组暨省地方志优

秀成果评奖委员会办公室设在省地方志办，负责评奖日常工作。

四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申报材料报送

请各市（州）地方志工作机构（地方志学会）认真组织所辖

县（市、区）进行成果申报，并填具《市（州）成果申报汇总表》，

与申报材料一起寄送成都市锦江区永兴巷15号20楼四川省地方志

工作办公室省情信息工作处，收件人：刘忠安，邮政编码：610012。

汇总表电子版报送邮箱：310403980@qq.com。

（二）省地方志学会会费采取转账方式

账户名称：四川省地方志学会；

账号：22920301040008368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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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户行：农行成都王府井支行。

请将发票收取人姓名、地址、手机号码报送刘忠安老师处，便

于开具电子发票。

（三）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刘忠安、张华（负责市县级地方志机构联络），电话：

028-86522557（15982017485）、028-86522554（13880637805），

邮箱：673981413@qq.com。

吴琨、谢林洁（负责省直部门地方志机构联络），电话：

028-86522339（15884598210）、028-86522061（18512855506），邮

箱：50417210@qq.com。

附件：1.四川省地方志优秀成果奖申报评审表

2.市（州）成果申报汇总表

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四川省地方志学会

2022年 10月 12日

mailto:sxzgzc123456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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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四川省地方志优秀成果奖

申 报 评 审 表

成 果 名 称

出版单位或何种报刊

（包括出版日期、期

别）

成 果 形 式
A、志书 B、年鉴 C、旧志整理成果 D、论文

E、其它地方文献性读物

申 报 类 别 A、集体 B、联名 C、个人 联系电话

集体成果申报单位

（盖章）

申 报 人

（按对成果的贡献大小顺序

填写，最多不得超过五人。

申报集体成果不填写此栏）

姓 名 性别 年龄 职务与职称 工 作 单 位

序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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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成果内容提要及请奖理由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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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荐单位对请奖成果的评语：

推荐顺序号 推荐单位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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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地方志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评审意见：

获奖等级 评委主任（签名） 评委会（盖章）

评定日期 年 月 日

说明：

1、此表（可复制）由申报单位（申报人）和主管单位填写，一式三份，报送省地

方志优秀成果评奖委员会。

2、成果形式栏内，把成果形式分为 A、B、C、D、E五种，属哪一种形式即在哪

一个符号的左上角打“√”。

3、申报类别栏内，把申报类别分为 A、B、C三种，属哪一个类别即在哪一个符号

的左上角打“√”。

4、填写本表要求字体工整，字迹清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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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市（州）成果申报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

序号 成果名称 报送单位 是否兼报

志书类

1

2

年鉴类

1

2

旧志类

1

2

地情资料类

1

2



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报：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，中国地方志学会，四川省社会科学

评奖委员会办公室。

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综合处 2022年 10月 12日印发

（共印 5份）


